广西壮族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桂发改财金〔2018〕4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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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关于在一定

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

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

各设区市发改委、文明办、中级法院、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国税局、地税局，民航广西监管局、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大格局的重要指示，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的要求，防范部分旅客违法失信行为对铁路运行安全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大对其他领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2018〕285号）（以下简称“《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请广西证监局、各设区市人民法院、财政局、人社局、国税局、地税局等相关部门，根据《意见》相关要求，将本部门符合纳入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范围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名单推送至本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请各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将相关数据推送至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由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汇总后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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